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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之決議
案。

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大
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之決議案。

本公司委任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登記及過戶處）為股東大會投票的監票
人。

在股東大會：

1.  總數為76,758,160 股的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及就決議案表決；

2.  沒有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但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及

3.  沒有上市規則規定須就決議案放棄表決權的股份持有人。

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批准出售山東魯抗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51,511,784
(99.84%)

85,000
(0.16%)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勞元一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勞元一先生及勞苑苑小姐；非執行董事楊偉堅先生
及 Zhao Yu Qiao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樊家言先生、吳明瑜先生及 David William Maguire
博士。


